
温州市饭店餐饮烹饪行业协会文件  
 

温饭餐烹协﹝2023﹞011 号                                

 

关于印发《温州市饭店餐饮烹饪行业协会

“清廉商会”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温州市饭店餐饮烹饪行业协会“清廉商会”建设工作

方案》已经协会领导班子研究同意，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

行。 

附件 1：温州市饭店餐饮烹饪行业协会“清廉商会”建设工

作方案 

附件 2：清廉商会建设倡议书 

附件 3：温州市饭店餐饮烹饪行业协会“清廉商会”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温州市饭店餐饮烹饪行业协会 

                           2023 年 12 月 12日 

 



附件 1： 

温州市饭店餐饮烹饪行业协会“清廉商会”

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清廉商会”工作部署，根据温州市工

商联温联发﹝2021﹞3 号文件要求，结合温州市饭店餐饮烹

饪行业协会实际情况。现就“清廉商会”建设工作提出如下

方案。 

一、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落实《温州市工商联深化“清廉商会”建设实施方案》，

推动清廉思想、清廉制度、清廉规则、清廉纪律、清廉文化

融入会员企业发展之中，引导企业家弘扬新时代温商精神，

构建清明、晴朗、清新的清廉环境，为奋力开创“清廉温州”

崭新局面贡献力量。 

二、 主要目标 

经过全体会员单位共同努力，到 2023 年，会员企业清

廉状况大幅提升，企业家守法经营、诚信经营意识进一步增

强，“清廉就是生产力、清廉就是竞争力、清廉就是生命力”

的理念初步形成。到 2032年，“清廉商会”建设的各项机制

制度更加成熟完善，廉洁程度显著提升，清廉文化深入人心，

清廉成为企业家的风尚。 



三、 工作内容 

1 坚持党建引领。积极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与政治引

领作用，把“清廉商会”建设纳入协会党建工作任务，引导

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自觉遵章守法，带头践行廉洁规范，

真正以党建促清廉建设。 

2、强化日常监控。落实协会党支部和监事会监督责任。

多渠道保障监事的知情权，确保监事会规范有效运作，依法

合规开展监督工作，充分发挥监事会的日常监督和指导功能。 

3、强化教育宣导。把视线政治教育放在首位，通过组

织专题讲座和培训班，引导企业家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筑牢“两个坚决维护”的政治

忠诚，主动弘扬和践行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增强清廉意识，

将诚信廉洁、守法经营的发展理念融入企业制度、文化和经

营活动中。 

4、完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协会决策机制、工作制度

及财务制度，明确业务开展、费用支出及人事任命、推优评

优等事项中的廉洁管理审核要点。协会领导班子与党支部建

立联席会议制度，规定凡是协会的重大活动、重要决策等都

要集体研究决定，确保公开透明。 

5、完善惩防体系。要针对重点对象、重点领域或关键

环节逐步建立健全风险预警、纠错整改、内外监督、考核评

价和责任追究机制，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惩防体系。 



6、完美沟通机制。商会要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

动政府与企业建立亲清政商关系。向企业家进一步明确政商

交往的界限和禁区、红线和底线，并鼓励他们积极主动同各

级党委和政府相关部门沟通交流，通过正常渠道反映情况、

解决问题、建言献策，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四、工作保障 

1、加强组织领导。建立“清廉商会”建设工作小组，

有协会会长为组长（第一责任人），党支部书记、监事长为

副组长（监督责任人），组员有秘书长及若干协会成员组成。

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协会清廉建设的具体实施和推进工作。 

2、健全工作机制。加强与上级纪检监察部门的日常联

系、定期例会、情况交流等机制，加强工作沟通和业务交流。

针对政商关系中各种违纪现象，将严肃监督执纪问责，并探

索建立清廉承诺制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形成工作合力，努

力涵养“亲清”政商生态。 

3、畅通投诉渠道。建立举报受理平台，举报人可以通

过电话微信平台、来信来访、电子信箱、约见面谈、手机短

信等方向“清廉商会”建设工作小组、商会监事会进行举报。

发现问题及时向上级纪检监察部门反映，切实维护企业家良

好形象，维护会员企业合法权益。 

 

 



附件 2： 

清廉商会建设倡议书 

 

各会员单位： 

为全面推进协会企业清廉建设，在协会企业中形成“清

廉就是生产力、清廉就是竞争力、清廉就是生命力”共同理

念，着力营造商会企业风清气正发展环境，我们向大家倡议： 

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温州市工商联深化“清廉商会”建设实施方

案》，严格执行《温州市清廉商会“八要”正面清单》及《温

州市清廉商会“八不准”负面清单》，以清廉商会建设带动

清廉民企创建工作。 

二、坚持爱国敬业、遵纪守法，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严格遵守宪法和国家法律法规，规范行为、廉洁经

营，不逃税偷税、不行贿，积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

关系。 

三、坚持诚信经营，守信用、讲信誉、重信义，遵守市

场经济规则，维护社会契约精神。 

四、坚持加强企业内部监督管理，构建纪检、财务、审

计等联合监督机制，着力防控企业廉洁风险，坚决打击商业

贿赂和腐败行为。 

五、坚持强化行业自律，弘扬工匠精神，杜绝假冒伪劣，



保证服务质量，严守道德底线。 

六、坚持扛起社会担当，积极构建与维护和谐劳动关系，

关心关爱企业员工，热心公益事业，履行社会责任。 

七、坚持以文化育人，加强企业清廉文化建设，大力开

展清廉主题教育活动，教育引导企业员工形成以清为美、以

廉为荣的价值取向。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市场呼唤诚信，

社会呼唤清廉，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建清廉企业，构建亲清

政商关系，为“清廉温州”建设添砖加瓦，为推进“两个健

康”作出一份的贡献。 

 

 

 

                    温州市饭店餐饮烹饪行业协会 

                          2023 年 12 月 12日 

 

 

 

 

 

 

 



附件 3： 

温州市饭店餐饮烹饪行业协会“清廉商会”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黄素武 

副组长：黄宗燕（党支部书记） 

        郑巨创（监事长） 

成  员：  

        方信东（执行会长） 

        柯巴嫩（执行会长） 

        陆筱勤（执行会长） 

吴  洁（秘书长） 

 

 

 

 

 

 

 

 

 

 



附件四： 

温州市饭店餐饮烹饪行业协会 

“八要”正面清单 

 

一要加强政治引领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

展党史等主题教育，深化你先信念教育实践活动，鉴定不移

听党话、跟党走。 

二要模范遵纪守法 

协会领导班子要弘扬新时代温州人精神，带头遵纪守法，

开展廉洁教育活动，守住法律诚信底线。 

三要争创清廉民企 

推广清廉民企建设制度文本，推动会员企业创建清廉民

企，厚植清廉商会文化。 

四要践行亲清关系 

依托协会组织平台优势，开正门、堵旁门、关后门，拓

展政企沟通渠道，及时反映会员企业诉求，宣传和落实惠企

政策，引导会员企业践行亲清政商关系。 

五要推进企业反腐 

监事会履行纪检职责，探索建立行业反腐联盟，通过配

套制度及惩处条款，严拒商业贿赂等腐败行为。建立自律公

约，健全会员诚信档案，把好会员入口关，探索会员信用评



价机制。 

六要加强民主决策 

协会重大事项须经集体研究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及时向

上级部门报告。完善会员、会费、资产、财务、会议和专业

委员会等信息披露机制，按要求做好信息公开。 

七要强化内部监督 

设立监事会（独立监事），确保监事会（独立监事）履

行对重大事项、财务工作、会员守法诚信等方面的监督作用。 

八要引导正确舆论 

针对重大或突发性的社会事件和问题，在会员中进行正

确的舆论宣传引导，特别对行业、领域内突发事件和问题，

及时做好处置，并向相关单位报告，要引导传播正能量。 

 

 

 

 

 

 

 

 

 

 



温州市饭店餐饮烹饪行业协会 

“八不准”负面清单 

 

1 不准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有与党中央不一致的言论和行

为。 

2 不准向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输送利益，

腐蚀、拉拢、围猎干部，以不正当的手段为会员谋取利益，

破坏亲清政商关系。 

3、不准组织或参与非法集体上访，扰乱公共秩序。 

4、不准违规接受境外组织的经费捐赠、开展相关活动

或参与非法组织的活动。 

5、不准强制要求企业入会，并以此为目的收取会费。 

6、不准利用行政机关委托事项违规收费。 

7、不准通过评比达标表彰、职业资格认定等违规收费。 

8、不准组织会员企业达成垄断协议，违反公平竞争、

破坏市场秩序 

 

 

 

 

 

 



温州市饭店餐饮烹饪行业协会 

“五举措”重点工作清单 

一、 收集企业建议 

及时收集会员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营商环境问题，并

进行甄别和梳理汇总，为政府职能部门优化服务、提升效率

提供参考。 

二、 畅通诉求渠道 

紧密对接市民营企业维权服务平台，依托营商环境监测

点，积极参加政策制定征询会、亲清直通车政企恳谈会等，

拓宽政企信息互通渠道，畅通企业诉求反映渠道，对接政府

相关部门，及时回应会员关切。 

三参加协调会商 

对涉及本行业反映的共性问题，根据工作需要和议题内

容，商会负责人可受邀参加市纪委监委和市工商联共同召集

的联系会议，由双方邀请相关部门进行会商，共同协调解决。 

四监测营商环境 

开展百会万企评营商环境活动，建立健全商会环境监测

点，收集会员企业反映营商问题线索，以及对营商环境热点、

重点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五参与行风评议 

发挥商会的行业代表作用，按要求参与对政府部门职能

处室和基层站所服务质量、工作作风评议活动。 


